学生撰写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必读

各位同学：

一、学生应严格按照本批次“论文写作时间表”进行提交、上传。写作环节共有提纲、初稿、终稿三个阶段，符合写作资格的学生从提纲阶段依次参与。为提高通过率，每个阶段有三次稿件提交机会。

注意：每个阶段均有“首稿提交时间”限制（详见“论文写作时间表”），必须在该时间内完成当前阶段的首稿提交，才有资格获得三次稿件提交机会，否则当前阶段只能上传一次。请务必珍惜提交修改机会。

二、登录论文系统后，首先核对个人手机号码，确保畅通。论文写作前必须仔细阅读以下内容：1.论文系统的弹窗信息、系统公告；2.个人状态中的批次资料、专业资料、辅导资料；3.指导教师发布的论文资料。

注意：1.论文格式是指导教师首先评阅的项目，请严格按照示例格式进行排版。格式不规范的稿件，指导教师不予评阅，并按“不及格”记录。2.规范的论文格式，特别是参考文献的引用，是降低查重率的有效手段。

三、写作期间及时登录论文系统查看指导教师评阅意见及留言，并严格按照评阅意见对论文进行修改。未按评阅意见修改就再次提交的稿件，指导教师不予评阅，并按“不及格”记录。

注意：论文题目在提纲阶段经指导教师审定通过后，不得擅自更换。写作期间若需进行论文题目更换需按如下要求进行：1.申请换题时间：提纲阶段；2.学生向指导教师提出拟题更换申请，经指导教师审定同意后，再使用新题目按流程继续写作；3.指导教师根据学生提交的论文提纲内容，建议更换选题的，需按照指导教师意见进行更换。
四、论文严禁抄袭、剽窃、代写等学术不端行为。无论查重与否，论文抄袭的认定标准：连续引用他人作品超过200字而未注明出处的，视为抄袭（详见系统公告-论文抄袭的认定标准）。

违规违纪行为包括但不限于：从各类文档文库站点下载他人若干篇论文进行拼凑的、通过买卖的形式由他人代写的、照抄往届学生论文的行为，以上均属严重违纪行为，一经发现，论文即判为“不及格”，学校及导师绝无宽容，相关违规违纪情况将记录在案。

五、我院安排的指导教师是各办学学院教学经验丰富的教授及专家，在辅导过程中学生应充分尊重导师的教学成果。由于指导教师教务工作紧凑有序，一般是利用课余时间辅导和审核学生论文，学生与指导教师通过论文系统沟通过程中，若教师未及时回复，请耐心等待。若有特殊情况可向所属学习中心反馈。

六、论文写作周期较长，已充分考虑因节假日、短时（3日内）系统故障产生的评阅、提交等延误情况。因此，若有以上情况，均不再后延论文写作时间，请各学生充分利用时间进行合理安排。

七、学生应保持联系畅通，若手机号码变更，需及时在系统进行更改。学院会根据论文写作进度发送提醒短信，而短信提醒只是帮助学生完成论文写作的一种辅助手段。短信能否正常发送、接收有诸多不可控因素，学生不应依赖于短信提醒完成各阶段写作，各阶段时间安排应牢记于心。各类通知以学院官网发布内容为准。因个人原因无法按时完成论文写作，造成延误毕业的，责任自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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